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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社会- 经济结构转型, 伴随着新的社会身

份和社会认同群体的诞生, 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 重新浮上了台面。具体来看, 无论

是以小型熟人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集体性抗争活动 , 还是以更大型的地理区域为组织空间的群体性突发

事件 , 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本文把这类社会事件统称为群体性集体行动 , 并把各级政府及其代理人和

由此类集体行动参与者所组成的怨恨群体之间进行的持续互动过程的本质 , 看作影响社会控制后果的一

个重要变量。通过引入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三组经验案例 , 作者提供了一个分类框架, 用于说明当代中国社

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的演变。

Abstract: S ince the middle of las t decade , new social s tatus and new social group identity have given rise to so-

cial activis ts who openly voice their political opinions and fight for their benefits . The smaller activis t groups , mos tly

composed of friends , organize collective res is tances or protes ts , whereas larger activis t groups , developed out of

local communities , s tage mass collective upris ings . The author terms all these protes ts and upris ings as“mass

collective actions ”and the activis ts as“the grieved groups ”. The ongo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rieved groups

and the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form the important variable of social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China , of

which the author will provide a frame of categorization on the bas is of three case s tudies .

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

几点理论思考
———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

[文 / 刘 能 ]

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决定了它的学术立场。当

某些新闻媒体使用诸如“群体性突发事件”、“动

乱”和“暴乱”之类的术语来指称正在发生着的集

体性抗争活动时, 社会学家更愿意使用“集体行

动”、“集体抗议”之类的术语 , 而投入到这一类集

体性抗争活动中的参与者, 也不仅仅是某些新闻

媒体口中所称的“暴民”、“不法之徒”或“动乱分

子”, 而是有着自己的信仰、文化价值观和理性策

略战术选择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者。由于各类

集体性抗争活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和各级

政府机构打交道的环节———无论政府是以仲裁者

和调解者的面目出现, 还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本

身就是抗议的目标物———因此, 政府成了当代中

国社会中“对抗性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 !"场

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行动主体。从法理地位

上来说, 各级政府拥有处理突发事件和社会动荡

情势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性 , 但社会正义不会仅仅

由于字面上的合法性, 而被直接再生产出来。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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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政治正确”的立场 , 只有与正确的知识和技

术相结合, 才能在和谐社会前提下, 实施恰当和有

效的危机控制。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指出, 社

会学知识 , 更为确切地说 , 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

集体行动/集体行为这一研究领域 , 能够为当代中

国的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和危机管控, 贡献自

己的理性洞见。

本文的叙述结构如下: 首先, 作者引入一个社

会变迁理论, 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中所发生

的“伟大转型 ”( The Great Transition) 进 行 简 要 的

回顾, 并以图示的形式, 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所面

临的种种结构性风险。这些结构性风险, 实际上指

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中潜在的有可能引发群体性集

体行动的种种源泉。其次, 通过对发生在三个特定

时段 ( 分别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2000—

2002 年、2005 年及其前后) 的代表性集体行动事

件的罗列和简要分析, 作者试图给出关于当代中

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的一

个分类学框架, 以及这一分类学框架所隐含的理

论含义和经验价值。最后, 作者根据前面两个部分

得到的观察结论, 以理论启示和政策思路的形式,

给出了中国各级政府在实施社会控制和危机处理

时, 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社会变迁理论和当代

中国社会中结构性风险的定位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研究者们所持有的一个

长期共识 , 就是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浪潮的理论

解释, 必须和一个社会变迁的理论联系起来( Eye-

rman and Jamison, 1991: 3) 。首先, 从“社会运动/集

体行动”的定义来看 , 社会变迁是社会运动/集体

行动所追求的目标 , 因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是

“对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的有组织的集体 表述。

⋯⋯( 它) 企图去推动或抵制发生在人们所属的群

体、社会或世界秩序中的社会变迁”( Zurcher and

Snow, 1981) ; 又或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个体、群

体和组织所组成的集合体, 通过采取大众抗议活

动, 而旨在推进或抵制社会变迁的有组织的和持

续的努力”( Neidhardt and Rucht, 1991) 。其次 , 正

是社会变迁本身 , 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肇端 ,

提供了种种结构性条件。McAdam 和 Morris 对黑

人民权运动的兴起的解释, 都提到了诸如此类的

结构性条件: 如美国南方棉花市场的衰退、黑人向

北部城市的迁移和集中、黑人投票权的扩张 , 以及

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等等( McAdam, 1982) , 以及

本土组织的发育程度( Morris, 1984) 。在许多场合

下, 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往往用政治机遇结构

!"这一概念来表述由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行动动员

的机会。

国内社 会 学 家 对 于 当 代 中 国 社 会 的 伟 大 转

型 , 也多有著述, 最为著名的就是孙立平教授的

“后总体性社会论”和“断裂论”。“后总体性社会

论”认为, 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 首先是从“总体性

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 表现为计划经济

时代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性配置, 逐渐被市场

经济时代市场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所取代的过

程 , 从而导致了“自由流动资源 ”和“自由活动空

间”的诞生, 为第三部门和公民行动的发育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孙立平等, 1999) 。“断裂论”则认为,

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与八十年

代相比, 社会结构转型逐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

向 , 其本质就是“断裂”⋯⋯“断裂”现象出现在城

市和农村、就业者和失业者、中产阶层和底层弱势

群体之间( 孙立平, 2003) 。

从普通社会学的框架入手, 用于描述中国社

会的伟大转型的专业术语, 包括了如下的一整个

系列。#"从经济上来看, 至少有:

( 1) 工业化和制造业体系的理性化, 物质产品

的极大丰富和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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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产权结构的复杂化和多元化, 要素市场和

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形;

( 3) 购买力的提高和消费主义的兴起, 尤其是

私 人住房的商业化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私人 化

(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化消费相对立) 。

从社会和人口进程来看, 至少有:

( 1) 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和高等教育的大

众化, 导致一个新的精英阶级———专业阶级———

的形成;

( 2) 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和进入社会, 导致职

业场所内文化冲撞和代际冲突的加剧;

( 3) 城乡间和城市间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

加快, 导致城市化步伐的加速;

( 4)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 犯罪率上升 , 社会问

题多元化。

从政治上来看, 至少有:

( 1) 在国家和公民关系上, 政治忠诚被法律制

度的调控和萌芽中的公民意识所取代;

( 2) 个人意愿的表达, 在网络时代成为一种个

人风格;

( 3) 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

导致各级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持续受到各种事

实性证据的考验。

从文化和道德领域来看, 至少有:

( 1) 金钱观的变迁, 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保

卫意识加强, 传统道德价值边缘化;

( 2) 全球化时代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机会主义

式的僭用。

图一给出了作者所辨识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

所面临的种种结构性风险和挑战。这些结构性的

风险 和 挑 战 , 分 别 在“自 然—社 会 ”和“国 际—国

内”这两个轴所组成的四个象限内找到自己的位

置: 其中环境危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管理体

制、腐败和地方治理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和福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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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等, 已经成为诱发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

体行动的最主要因素。

二、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集体行动:

经验案例的展示和类型学框架的建构

本节的主要内容, 在于展示中国当代社会中

群体性集体行动的经验案例。作者选取的三个时

间段 , 分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2000—

2002 年、2005 年及其前后。这三个时间段的选取,

具有特殊的含义, 因为它代表了三个独特的历史

阶段。对于第一个时期来说, 恰好是释放改革开放

初期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群

体性集体行动 , 成了传统精英( 包括大学生、知识

分子和离退休“老革命”) 表达地位挫折感的主要

方式之一。第二个时期 , 虽然选择的是 2000—

2002 年 , 但实际上应该覆盖整个九十年代中后

期, 在这个时期, 前一阶段经济改革造成的贫富分

化明显加剧, 加上所有制体系的进一步重构和社

会福利体系的市场化, 造成了新的社会弱势群体

的加速生成———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成为这一时

期群体性抗争的主导力量。第三个时期 , 是 2005

年及其前后所代表的“最近的现在”这个时期 , 在

这个时期内, 怨恨生产的主导诱因, 随着社会福利

供给形势的好转, 已经逐渐由弱势群体的“道义经

济学”心智/意识形态( a mentality or an ideology of

moral economy) , 转变为威胁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环

境风险、不利的经济契约关系( 正如业主维权运动

和反拆迁/反征地运动所揭示的那样) 和针对权势

者的泛化的社会怨恨。

( 一) 1980 年代中后期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

动

表一给出了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三个群

体性集体行动( 或抗议运动) 的具体情形。正如前

面所提到的那样, 这个时期的集体行动事件, 主要

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精英群体所发动。

从集体行动所试图达成的社会变迁偏好来说 , 主

要出自于对未来应该怎么样的一种价值思考 : 在

安徽合肥发生的学生抗议活动中, 其目的是在争

取“更为民主和更加公开的”代表性民主的程序 ;

表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事件

具体情形

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与合肥当地其他高校的大学生一起, 于 12 月 9 日上

街游行请愿。事由: 合肥市人大代表选举, 地处西城区的中科大由校方

圈定 6 名候选人, 与当时校园内盛行的“民主”思想和情绪形成冲突。

12 月 24 日圣诞夜, 两名非洲男生与两名中国女子进入河海大学校园 ,

中国警卫要求做访客登记 , 一名非洲学生与警卫发生争执 , 引发中国

和非洲学生在校园内发生冲突, 冲突持续到 25 日天明。300 名中国学

生听闻一名中国男子被非洲学生杀死的消息 , 冲进非洲学生宿舍破

坏。之后 , 河海大学学生连同南京其他高校大学生 , 组织 3000 人的集

会, 要求政府官员起诉非洲学生 , 并改革给予外国人更多权利的制度。

12 月 26 日晚上, 学生游行到火车站, 期间举起争取人权和政治改革的

标语。

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主要特点:( 1) 这是第一次得到现

代传媒技术广泛传播的中国社会运动 , 受众极广;( 2) 其发展过程受到

国内高层政治情势和全球化时代多种政治势力交织的影响;( 3) 在政治

妥协意识缺乏的特定文化条件下, 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地点

安徽

合肥

江苏

南京

北京/全国

时间

1986 年 12 月

1988 年 12 月

1989 年 4—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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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0—2002 年间的典型都市集体行动事件: 一次网上随机查询 a 的结果

参与者人数及行动方式

2 万名矿山工人及其家属包围

矿山总部大楼 , 与警察和武警

战士对峙 , 并烧毁汽车 , 设置路

障

某 知 名 高 校 1 千 多 名 学 生 23
日午夜游行和持蜡烛守夜;

24 日下午要求与学校当局对话

当 地 某 军 工 厂 1000 名 工 人 及

其家属占领工厂、挟持了厂长

并包围了市政府办公大楼

中美合资某饮料包装厂工人扣

留 6 名 外 方 经 理 达 40 小 时 之

久

2000 名商厦火灾( 309 人死亡)

受害人家属上街游行并封堵十

字路口

500 名当地钢铁厂工人封堵市

内街道

2000 名当地重型机械厂工人封

堵了当地一条主要大街长达 3
天

1 万名煤矿工人及其家属封锁

铁路干线

400 名工人占领公路干线达 11
个小时

几百名测绘设备厂工人在工厂

内静坐

某 知 名 大 学 30 名 学 生 在 日 本

使馆门前示威抗议 , 并递交抗

议信

1000 名从重庆迁到当地的三峡

移民在市政府大楼前集会并向

火车站游行, 威胁登车返乡

地 点

辽宁某矿

北京

四川某市

天津

河南某市

重庆

湖北某市

吉林某矿

山西某厂

北京

北京

湖南某市

发生时间

2000 年 4 月 4 日

2000 年 5 月 23—24 日

2000 年 7 月 16 日

2000 年 8 月 29 日

2000 年 12 月 28 日

2000 年 12 月 28 日

2000 年 12 月28—30日

2001 年 7 月 9 日

2001 年 8 月

2001 年 8 月 14 日

2001 年 8 月 15 日

2001 年 8 月 27 日

怨恨来源和行动目标

抗议下岗失业、拖欠工资和干部

腐败, 及扣留工人工龄买断补贴

的一部分来支付社会保险和医

疗保险费用的做法;

抗议把矿山转卖给私人

不满学校当局在一年级本科女

生邱某被害一事上处置失当;

抗议新闻封锁并要求学校加强

安全保卫工作

抗议工厂被出售 , 而工人们只能

得到 2 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

抗议工厂完全转售给美方并迁

往开发区和自己即将下岗的命

运 ( 工 龄 买 断 补 偿 金 为 每 年

1200 美金)

抗议相关部门在辨认死者身份

时的失当行为: 过于冷漠和官僚

主义

抗议工厂未能如期兑现失业补

偿 金 : 本 应 在 3 个 月 前 支 付

2000 名下岗工人每人 1 万元

抗议工厂反悔: 工厂承诺每位下

岗工人每年买断工龄补偿金额

为 800 元

要求支付拖欠 1 年半之久的工

资, 并指出管理层的腐败是导致

拖欠工资的主要原因

要求支付拖欠达 5 年之久的工

资

反对厂方就工厂迁址而提出的

工龄买断方案 , 且工厂破产但管

理层却仍保持高标准的公务待

遇

抗议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参拜靖国神社

要求政府支付允诺的生活费补

助以便重建家园;

他们认为政府欺骗了他们, 并怀

疑当地干部侵吞了安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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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名当地化纤厂工人连续三

天举行抗议活动 , 并封堵了厂

门前的青山路

某玩具厂 500 名下岗职工在宾

馆房间挟持美方进口公司老板

从 3000 名工人开始 , 一直滚雪

球到 5 万名石油工人 , 在某石

油管理局办公楼前静坐

20 多个工厂的几万名下岗工人

上街游行 , 与市政府官员对话 ,

并在市政府门前集会

80 名 因 卖 血 造 成 的 HIV/AIDS
感染者在县政府门前集会

100 名汽车厂退休工人在工厂

外举行抗议活动并阻断交通

500 名石油工人游行示威到市

政府并封锁公路交通

安置到当地的三峡工程移民在

市政府门前示威请愿

1000 名油田下岗工人封锁了管

理局和所在地的主要公路干线

江西某市

江苏某县

黑龙江某市

辽宁某市

河南某县

北京

甘肃某市

山东某市

山东某油田

2001 年 11 月26—28日

2001 年 12 月 7 日

2002 年 3 月 1—13 日

2002 年 3 月 11—21 日

2002 年 3 月 26 日

2002 年 3 月 27 日

2002 年 4 月 23 日

2002 年 7 月 21 日

2002 年 10 月 24 日

抗议市政府定的买断工龄补偿

额太低

要求美方老板支付未付货款 , 并

为他们 6 个月前的下岗作出补

偿

下岗工人要求兑现冬季取暖费

补助;

抗议拖欠工资;

抗议管理层腐败

要求支付拖欠的工龄买断津贴;

控告当地钢铁厂厂长的贪污腐

败行为;

要求释放被拘押的工人代表

要求政府提供医疗援助

要求工厂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

要求解决失业问题

要求政府除了资助买断工龄的

补偿之外, 给予更多的资助

a 网上查寻的步骤如下 : 2003 年春季的某一天 , 作者首先登陆 www.msn.com 网站 , 在搜索引擎中键入

主词“China Protest”进行搜索; 结果共搜寻到 27 万 1242 个相关条目。由于排序靠后的条目其主题相关性越

来越差( 因为采用的是布尔逻辑组合检索) , 以及全程检索所需时间和精力方面的考虑 , 因此本次搜索只对

排序在前 500 条的条目进行了内容检索。在内容检索过程中, 又依次采用了以下的过滤机制:( 1) 与中国社

会的集体行动和大众抗议活动无关的条目首先被过滤了;( 2) 发生在中国乡村地区的集体行动事件也被筛

选掉了;( 3) 发生在 2000 年以前的都市集体行动和大众抗议活动也被筛选掉了。此外 , 由于技术原因无法

链接和显示的条目, 以及少量使用非英语语种的条目也没有被采用。

在江苏南京发生的以非洲留学生的特权地位 ( 无

论是制度层面的优厚物质待遇, 还是日常生活层

面中情感实践的出位) 为初始抗议对象, 以争取人

权和政治改革为后续抗议目 标的学生集体 行 为

中, 则是对新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秩序的强烈要求;

最后, 对于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

地的学生运动来说 , 运动的目标则直接指向了政

治领域中最深刻的制度变革———一个国家的基本

政治架构和政治价值观的全面更替。因此, 这一时

期的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最突出特点, 是在它的未

来取向和政治性。

( 二) 2000—2002 年间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

表二给出了作者 2003 年春季通过一次网上

查询 而随机获得的典型都市集体行动的具体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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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这个表格中, 上一个阶段的主流参与者———

作 为 传 统 精 英 的 大 学 生———只 出 现 了 2 次

( 9.5%) , 而下岗工人作为这一阶段的主流参与者,

则出 现了 15 次 , 占 全 部 21 次 集 体 行 动 事 件 的

71.4%。剩余 4 次集体行动事件的参与者 , 2 次提

到了三峡水库移民群体 , 1 次提到了艾滋病感染

者群体, 另一次则是火灾事故受难者的家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工业结构调

整和产权结构重构, 在中国都市地区生产出了一

个历史性的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他们的

怨恨, 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相对低廉的工龄买

断价格、延迟的支付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无价值感

和社会无力感( sense of powerlessness) ; 一个是 针

对工厂当局实施和执行补偿政策过程中出现的贪

腐和社会不公现象的社会正义感; 另一个则来源

于这些利益受损者对工厂之所以会由于经济业绩

不 佳 而 进 入 结 构 调 整 的 社 会 归 因———工 厂 当 局

( 或其直接上级) 的经营和决策失误。在三个主要

怨恨来源中, 其中有两个是直接针对工厂当局( 及

其直接上级) 的 , 因此 , 这个时期的群体性集体行

动的主要特征, 就是它的现实取向和经济生存的

道义性。

( 三) 2005 年及其前后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

表三给出了最近一次通过互联网搜寻得到的

群体性集体行动的相关案例。表格所列的第一个

案例, 是 2004 年 11 月发生在四川某县的抗议水

电站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的大规模集体行动 ,

其中曾经发生过置留省委书记的情节, 并最终导

致三名参与者的死亡。而最后一个案例 , 即 2007

年 5 月发生在福建某市的反对 PX 项目的市民动

员行动, 则以该市政府的有效应对———包括公共

信息的大规模供给和妥协策略的采纳 ( 如召开新

闻 发 布 会 说 明 项 目 暂 停 并 重 新 进 行 环 境 评 价)

———而得以平和解决 , 未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成为所有案例中唯一一个非暴力的抗议活动。从

各个案例情形来看, 以下共同点相当突出:( 1) 除

了 3 项由工厂员工和 1 项由基建工程兵主导参与

的集体行动之外, 其余 16 项集体行动都是以社区

和地域共同体为最基本的动员空间而展开的;( 2)

引发这一时期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最主要的怨恨类

别, 大多是围绕着空间———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

产权———的争夺和定义而展开的: 来自地域共同

体的民众为了更安全的居住环境和更公平的产权

交易关系而集体性地动员起来, 投入到高风险的

抗争活动之中;( 3) 最后,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

地方政府对此类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应急处理 , 往

往牵涉到合法暴力———警察和武警———的动用 ,

而合法暴力的动用, 往往又造成流血冲突和生命

的损失。因此, 这一时段群体性集体行动的主要特

征, 在于它的空间取向和暴力性。

( 四) 一个分类框架 : 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

象的演变

以上我们用三个表格分别罗列了三个代表性

时期内发生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 并总结了它

们的主要特征。接下来, 作者提出了一个分类框

架, 以期对这三个时期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

象及其相关维度特征, 做进一步的阐明。在作者看

来, 第一个时期内的主流参与者———作为传统精

英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质上接近于“社会

类别群体”( social categories) 或身份共同体( status

communities) , 第二个时期的主流参与者———下岗

工人和抗税农民———则更接近于“首属社会弱势

群体”( primary minority groups) , 而第三个时期内

的主流参与者———保卫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

的地方性居民———则构成了建立在地域认同感和

共享利益基础上的行动共同体, 简称为地域共同

体( spatial communities) 。

社会类别是社会学中的一个特定术语, 用于

指 称 日 常 生 活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结 构 性 人 口 亚 群

( population segments) , 如性别群体、年龄群体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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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05 年及其前后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事件 a

具体情形

该市某县上万农民因兴建水坝给予安置费用太低而群起抗议 , 造

成警民对峙

逾千员工与几百名防暴警察发生警民肢体冲突

该县某镇两万村民因反对工业污染侵害生命健康而与三千警力发

生肢体冲突

对强制拆迁不满的当地民众与四千多警力发生肢体冲突

地处郊区的某纺织厂, 参加罢工的三千工人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该市某村维权村民遭不明暴徒袭击, 六名村民丧生

该市某镇上千村民与近千名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该市某镇爆发大规模警民肢体冲突

大批民众与二千军警发生肢体冲突, 抗议民众一死五伤, 多人被捕

该地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 , 抗议者在派出所门外燃放爆竹并且向

警方投掷石块

该县警察打死一名孕妇 , 上万当地民众包围派出所 , 推翻并焚烧警

用车辆泄愤

该县反工业污染的上万村民与上千防暴警察和保安队员发生大规

模肢体冲突

该市某村因当局压制村民合法罢免村官而导致冲突 , 当局数次出

动大批警力

特钢厂工人维权演变为大规模警民冲突 , 多名工人代表和维权骨

干被抓

当地发生逾千名基建工程兵及其家属与数百名警察的肢体冲突

该市某区发生三千多民众与数百名警察的肢体冲突

在该市某村, 数百名警察在试图冲散一千多示威者的过程中施放

了催泪弹

某镇因征地赔偿问题爆发警民肢体冲突 , 数百警察和不满征地的

当地群众对峙

该县离奇死亡的酒店服务小姐亲属及当地群众突破警察警戒线 ,

火烧当事酒店

某市百万民众通过短信动员 , 反对在城区建设有环境污染风险的

PX 项目

地点

四川某市

广东某市

浙江某县

广东某市

广东某市

河北某市

广东某市

广东某市

广西某市

安徽某市

湖南某县

浙江某县

广东某市

重庆

广东某市

辽宁某市

广东某市

广东某市

四川某县

福建某市

时间

2004 年 11 月 6 日

2005 年 2 月 26 日

2005 年 4 月 10 日

2005 年 5 月 31 日

2005 年 6 月 3 日

2005 年 6 月 11 日

2005 年 6 月 13 日

2005 年 6 月 14 日

2005 年 6 月 14 日

2005 年 6 月 26 日

2005 年 6 月 29 日

2005 年 07 月 15

2005 年 8—10 月

2005 年 10 月 7 月

2005 年 11 月 5 日

2005 年 11 月 16 日

2005 年 12 月 6 日

2006 年 1 月 14 日

2007 年 1月 17 日

2007 年 5 月

a 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李蔚为我提供了以上集体性事件的相关信息。

族/族群群体。而身份共同体 ,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

来说, 指的是由身份资格附属的权利、义务和社会

角色期待集合而成的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共同体

( Anderson, 1991) 。与身份共同体相比 , 社会类别

群体的特点, 在于其抽象性。换句话说, 当我们说

某个社会人群是身份共同体时, 它所嵌入的社会

场景, 更多地是一个面对面互动的首属社区 , 或由

此构成的一个真实的或虚拟的社群网络体系 ; 而

当我们说某个社会人群是一个社会类别时, 它所

嵌入的社会场景, 则更多地是一个有着自己物理

边界的宏大地理单位, 如地区、民族—国家或文化

区域( 如北美、东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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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属社会弱势群体, 指的是那些由于居住邻

近、共同从事某项活动、拥有某种社会特征( 如残

疾) , 或归属于某个职业组织而相互熟识、有着强

烈认同感的小型群体。由于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社

会政策上所处的特殊位置, 往往遭遇到不利的社

会—经济或社会—文化处境。

最后, 地域共同体指的就是居住于某个地理

单位内的人群联合体, 该地理单位或者拥有明确

的文化和历史边界, 或者拥有明确的行政边界。村

庄/集市圈、乡镇/农场、县域、河湖流 域 和 都 市 圈

表四 三个时段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一个分类框架

首属社会弱势群体

道义经济的诉求/生存至上

面对面互动的首属社区: 具体的

强认同感;

共享命运和共同经历

生态的聚集和预先存在的组织

归属和情感纽带;

对本土领袖资源的利用

参与者的同质性较强, 对非直接

利益相关者的现场动员力较弱

工厂和基层社区成为参与者和

地方政府之间的缓冲

道义经济诉求的伦理正当性和

地方政府作为仲裁者的身份: 妥

协可能性最高

这一时段的集体行动浪潮, 随着

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供给( 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废除农业

税) 而迅速消退

社会类别群体/身份共同体

普遍的理性化和社会正义诉求

社会类别群体: 抽象的认同感;

身份共同体: 首属社区的具体

认 同 感/想 象 共 同 体 的 抽 象 认

同感

由大众传媒和跨组织网络中介

了的动员: 以意识形态忠诚和

责任感为动员的核心源泉

对其他社会类别和普通社会大

众的动员力较弱

与地方政府相比, 中央政府承

受更大的压力

由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 ,

妥协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可选择

的战略战术, 因此可能性较低

这一时段集体行动的失败 , 阻

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形和常

规 形 态 的 社 会 运 动 部 类 的 发

育: 全国性运动的缺如/地方性

抗争的多发

比较维度

怨恨本质

认同感

强度

动员机制

扩散的

动员力

与政府的

关系

妥协的

可能性

社会控制

方面的

潜在含义

a“威胁移情”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由于空间控制权和空间福利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直接相关, 因此,

即使引发目标集体行动的直接起因与旁观者无关, 但旁观者有可能想象, 同样的命运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

来, 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从而产生一种“想象的威胁”, 激发起了旁观者参与的情绪和意愿。另一方面,“威胁

移情”还有可能起源于“移植的怨恨”( 刘能, 2007) : 由于地方政府和社会权势者( 如房地产公司、污染企业、

因行为不端引起公愤的暴发户) 在这一类集体行动中成为利益相关者 , 因此 , 对地方政府和社会权势者的

泛化的社会怨恨, 也有可能被引入到行动动员的场景中来。这也是解释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之所以出现在这

一类集体行动场景中的一个主要社会机制。

地域共同体

保 卫 居 住 空 间 的 控 制

权

参 与 者 同 属 一 个 地 理

区域 : 具体的较强认同

感;

共 享 命 运 和 相 似 的 体

验

生 态 的 聚 集 和 预 先 存

在的微观结构纽带;

本土信息传播机制

对 非 直 接 利 益 相 关 者

的 现 场 动 员 力 较 强 :

“威胁移情”a

在 空 间 控 制 权 争 夺 中

地 方 政 府 成 为 利 益 相

关者

议 题 的 地 方 性 原 本 有

较高的妥协性 , 但暴力

的 使 用 伤 害 了 妥 协 的

前景

地 方 政 府 成 为 利 益 相

关者和“威胁移情”机

制的存在 , 使得社会控

制 的 难 度 和 复 杂 性 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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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都是典型的地域共同体所依附的地理单位。从

表三来看, 村庄、乡镇和县域等基层社会的地域共

同体, 成为爆发以空间权益保卫为目标的新型群

体性集体行动的最为典型的地理单位。因此, 基层

和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利益旨趣, 以及它们在

群体性集体行动发生之后所采取的社 会控 制 手

段, 对于解释当代群体性集体行动中的冲突升级

和暴力损害后果, 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了。

表四给出了作者针对上述三个时段内集体行

动参与者主导形象而作的一个分类框架 , 讨论了

它们在“怨恨本质”、“认同感强度”、“主导动员机

制”、“扩散的动员力”、“与政府的关系”、“妥协的

可能性”等各个维度上的具体表现 ; 最后 , 作者也

指明了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的这一演变 , 对

于社会控制机构而言, 具有什么样的潜在含义。

从表四的具体分析中,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

下几个结论:( 1) 随着引发集体行动的怨恨的本质

从“意识形态性”向“物质现实性”的转变 , 在当代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烘托下, 我们预计此类需求保

卫和利益维护的集体行动, 将持续其较高的爆发

几率;( 2) 后两类集体行动参与者建立在共享命运

和共同经历之上的较强具体认同感 , 不但为集体

行动的行动动员,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参与者

相互之间表现出来的较高信任度, 预示着集体行

动可能达到较高的激烈程度并延续较长的时间 ;

( 3) 后两类集体行动中, 潜在参与者在生态上的聚

集和他们之间预先存在的微观结构纽带和情感纽

带, 其对本土领袖资源和信息沟通机制的利用, 为

集体行动的动员, 提供了进一步的组织和情感支

持 , 使这一类集体行动展现出强大的动员潜力 ;

( 4) 在第三个时期内, 通过一个“威胁移情”的社会

机制, 我们看到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在行动动员

过程中被卷入到集体行动中去的趋势; 这一趋势

的加强, 将不但使得集体行动的社会控制局势趋

于复杂化, 也使得集体行动更有可能转向暴力冲

突的战术策略 4;( 5) 由于基层和地方政府日益卷

入到集体行动的利益争斗之中 , 中国当代社会的

集体行动场景, 也日益演变为标准的“对抗性政

治”, 利益相关方和社会控制者这两个身份的重

叠, 既为基层和地方政府实施危机处理施加了限

制( 比如说 , 作为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控制者 , 其实

施暴力控制方案的倾向在加强) , 同时也为危机的

和平解决提供了条件( 比如说, 作为社会控制者的

利益相关方, 其选择重新磋商利益格局的自主意

向, 也可增加妥协的可能性) 。

三、与社会控制者/危机管控者的对话:

理论启示和政策方向

本节的主要内容, 是在前面两部分叙述的基

础上, 就一些原则性的讨论点, 展开进一步的论

述, 以期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社会控制者/危机管

控者, 提供一些启示和建议。首先, 从怨恨生产的

源头和危机管控者选择何种社会控制措施这两个

角度出发 , 作者探讨了稳定话语的两面性 ; 其次 ,

无论从集体行动参与者的自我角色认同来看 , 还

是从社会控制机构的话语体系来看, 原来单一的

“人民/群众”的形象 , 被更为复杂的认同形象———

“人民/群众/居民/公民/纳税人”的集合体———所取

代, 那么这一取代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显著社会后

果呢? 第三, 从社会控制的原则来看, 这一取代也

会让社会管理者面临究竟是实施政治性控制好 ,

还是实施法理性控制好的两难选择; 第四, 与第三

点相联系, 作者谈到了社会控制的专业化问题: 当

法定社会控制力量以职业上的专业态度投入到危

机处理中, 而不是在有意展示其道德上和法理上

的正当性时, 暴力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 一) 稳定话语的两面性及其对“和谐社会”话

语体系的启示

作为过去 10 年间最为核心的社会话语体系,

法 学 与 政 治



社会稳定似乎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从社会管理

者的角度来看, 社会稳定既为他们实施特殊的社

会控制措施提供了合法性, 也对约束他们的执政

行为, 提出了要求。从社会大众角度来说, 社会稳

定既为社会各界大众提供了政治信心, 以及共享

经济成长福利的承诺 , 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他

们的政治表达的策略战术选择。换句话说, 在社会

稳定话语体系的支撑下, 至少有三个显而易见的

结构性张力产生了: 首先, 由于社会稳定本身异化

成为最首要的执政目标之一, 因此 , 社会管理者极

力希望在源头消灭各类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起

因和由头( 如对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的严密管控,

参见郑卫东 , 2004; 2006) , 因此 , 社会公众的利益

表达和需求保卫, 很难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进行,

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中怨恨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急

剧提升( 参见刘能 , 2004: 59—61) , 最终使得人们

选择以非制度化的渠道 和手段来保卫自己 的 利

益 , 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稳定威胁 ; 其次 , 作为

社会管理者的各级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 在实施

社会控制和危机管理时, 仅仅以控制事态发展的

广度和规模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而不是把引发危

机的社会不公正 , 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 因此 , 社会

控制的措施不当 ( 包括过度使用合法暴力或威胁

使用合法暴力) , 往往引发社会危机的升级; 第三,

由于稳定话语异化成为执政的首要目标, 为了规

避责任或掩盖与政府直接相关 的社会不公 正 事

实, 因此向直接上级或社会公众隐瞒信息成为许

多地方政府的选择; 而信息真空引发的集体不确

定性和集体不安全感( 或恐慌) , 很可能使得危机

情境进一步恶化。

与社会稳定话语相类似,“和谐社会”话语体

系同样也具有两面性, 只不过前者更重“稳定”( 因

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压制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

实现) , 而后者则更着重“和谐”, 因此从动机上来

看, 有助于推动社会管理者为恢复社会正义和社

会和谐而更多地采用协商、沟通和弥补等非压制

性的危机处理手段。

( 二) 从“人民/群众”到“居民/公民/纳税人”:

政治反抗意识的外显化

把普通民众通称为“人民/群众”, 在新中国的

社会语境中是极其普遍的: 这既意味着普通民众

是国家的主人, 与社会管理者有着相同的政治利

益, 也意味着普通民众政治主体意识的模糊。“居

民”的概念, 伴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

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实施, 逐渐成为用于称呼处于

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众的另一个正式称呼 ( 如

本地居民和与之相对应的外来流动人口等) 。九十

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公民政治观念的扩散, 一种新

的社会角色身份———公民———也逐渐成为高度城

市化地区民众的自我认同, 这一自我认同, 又随着

1994 年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普遍实施 , 而得到了强

化: 一个建立在纳税人身份之上的公民观, 逐渐成

为普通民众, 尤其是沿海和都市地带普通民众的

新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基础。这样一种新型政治主

体意识的成型 , 实际上表明中国社会中的国家—

社会关系也发生了转型: 国家机器及其代理人与

普通民众构成的“社会”的关系 , 不仅仅是一种政

治性的关系( 政治忠诚、政治服从和政治牺牲) , 而

且还包含了契约法理型的关系( 公共治理、公共服

务和公共监督) 。在其中, 国家机器及其代理人也

不仅仅拥有历史所赋予的克里斯玛权威 , 而且拥

有了诸如财政供养机构或公务员之类的新的法理

身份。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 这种新的政治主体

意识的成型, 其最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政治反抗

意识的外显化。从表三来看 , 2005 年及其前后这

一时段内的 20 个群体性集体行动案例, 其中发生

在沿海省份和都市地带的共有 15 个, 充分表明沿

海省份和都市地带民众政治反抗意识的外显化程

度,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换句话说, 潜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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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们建立在公民观之上的政治反抗意识 , 要求

社会管理者在处理社会危机时, 修改自己的认知

框架。

( 三) 政治性转向, 还是法理性转向?

这就直接指向了社会管理者在应对群体性集

体行动时应该采取何种社会控制原则的问题———

究竟是仍然恪守原有的政治性立场, 把潜在参与

者当作错误地采取了过激手段的“人民/群众”来

看待, 试图通过传统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等政治

劝说和政治压制手段来化解危机呢, 还是坚定地

秉持一个法理性的转向, 即首先把群体性集体行

动看作公民在常规政治表达渠道无法实现其政治

和法律主张的情况下, 所选择的一条非常规的政

治表达途径, 继而援用法理制度和法律程序来加

以应对和处理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社会中的各级社会

管理者/危机管控者似乎更愿意采用政治性手段 ,

而不是法理性手段来解决群体性集体行动所造成

的危机局面。这一点, 从公民申报游行示威的权利

基本上被搁置成有名无实的这一结果来看 , 可以

得到初步的验证。政治性手段的高频率使用, 恰恰

是造成危机和冲突升级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原因 ,

因为政治性手段的首要目的, 是在迅速通过政治

劝说、政治承诺和政治压制而平息危机事态, 从而

免除或减轻危机管控者的政治责任, 而不是通过

法理手段和法律程序, 来直接处理引发群体性集

体行动的最根本起因———即参与者受到损害的经

济利益和其他重要民事权益。

( 四) 社会控制的专业化: Policing Protest

政治性控制原则的另一个方面, 就是政治和

行政权威掌控了对司法体系和合法暴力机构的垄

断使用, 因此, 我们在群体性集体行动所引发的对

峙场合中 , 往往看到了社会管理者/危机管控者对

司法体系和合法暴力的政治性使用, 而不是法理

性使用。政治性使用的弊端, 在于其往往削弱了司

法体系和合法暴力机构的专业化运作能力 , 使得

它们先是丧失了独立的法理身份, 继而丧失了中

立的职业身份, 从而丧失了扮演位于集体行动参

与者和抗议目标之间的按法理程序独立运作的、

持中立立场的第三方角色的机会。可以想象, 当基

层和地方政府本身成为集体行动的诉求目标时 ,

当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所面对的法定社会控制力量

很显然已经成为拱卫( 作为潜在利益相关者的) 社

会管理当局的“私有力量”时 , 集体行动者的怨恨,

就会直接转移到他们身上, 从而迅速引发暴力冲

突和流血事件。表三中的多数案例都直接提到了

集体行动参与者和法定社会控制力量之间的直接

对抗, 包括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焚烧警车之类的极

端行为。在西方发达社会, 对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

的社会控制, 专门被称为“policing protest”, 是法定

社会控制力量的一种专业化职业活动, 其中的具

体细节, 值得我们借鉴( Della Porta and Reiter, 199

8; Della Porta, Peterson, and Reiter,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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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对抗性政治”这一概念是主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理

论 家 们 最 新 的 提 法 :“ 对 抗 性 政 治 指 的 是 权 利 声 称 者

( makers of claims) 与其抗争对手之间发生的一幕幕公

开的和集体性的互动活动 , 在这一类互动活动中 ,( 1) 至

少会涉及到某个政府行动主体 , 它或者作为权利声称者

出现 , 或者作为权利声称的目标对象出现 , 或者作为第

三方出现;( 2) 一旦该权利声言得以实现 , 将至少影响到

其中某一方的利益”(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

这个概念的提出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 它扩展

了社会运动的研究范围 , 把诸如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

革命( revolution) 、罢工浪潮( strike waves) 和民主化进程

( democratization) 之 类 的 政 治 现 象 也 包 括 进 来 ; 与 此 同

时 , 这一概念也突破了制度化政治行动和非制度化政治

行动的界限 , 只强调该类政治行动的冲突性质。由于政

府及其代理人对政治表达渠道的控制 , 以及地方政府作

为具有自己利益的行动主体 , 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

两大基本特征 , 因此 ,“对抗性政治”这一概念 , 十分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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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中国社会的具体研究中加以应用。

!"“政治机遇结构”最先是由 Peter Esinger 所使用的一

个概念 , 被操作化为测量“政体的开放性或封闭性”的多

个指标 , 包括制度化政治体系对潜在挑战者的需求的回

应性、普通民众获得政治表述和利益表达的渠道的广泛

程度、代表性政治的弥散程度和社会权力分配的集中化

程度等( Eisinger, 1973: 11) 。在当今社会运动/集体行动

的文献中 , 政治机遇这一概念实际上代表了促进或阻碍

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

环境因素: 在有些作者眼里 , 它被界定为测量“一个政体

对 集 体 行 动 是 否 采 取 镇 压 手 段 ” 的 一 个 指 标( Tarrow,

1983) , 或者界定 为“精英阶层对抗议活动的容忍程度”

( Jenkins and Perrow, 1977) ; 在另一些作者那里 , 它被界

定 为 “ 同 盟 力 量 或 支 持 团 体 的 存 在 或 缺 失 ”( Gamson,

1975) ; 在还有一些作者那里 , 它甚至被具体化为“一个

政治体系应对挑战 者的非正式程序和应付挑战者的首

要策略”( Kriesi, 1995) , 或“政府内亚群体的独立行动能

力( Costain, 1992: 24) 。以上关于“政治机遇结构”概念的

操作化界定 , 也请参见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2) 。

#"这些结构性变迁趋势中的每一个 , 几乎都隐含着引发

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潜在动力机制。举例

来说 , 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 , 意味着本土性怨恨群体可

以较为顺利地动员到启动集体行动所必需的初始资源 ;

消费主义的兴起 , 结合着金钱至上的道德观 , 不但极大

地提升了怨恨群体保卫自己物质利益和空间权益的意

识 , 而且对物质利益的过度看 重 , 也为他们与对手或社

会控制机构达成初步的妥协设置了障碍 , 最终导致冲突

的持久化和逐渐升级 ; 又比如 , 城乡间流动人口在某个

地理单位上的大规模聚集 , 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较高社

会挫折感 , 很有可能为该地理单位上的地域共同体所发

动的群体性集体行动提供了大量潜在的“流动参与者”;

而网络时代公共舆论和个人意愿表达自由的结合 , 则为

群体性集体行为的行动动员 , 提供了一个动员潜力巨大

的沟通平台 : 在 2005 年 4 月北京中关村反日大游行和

2007 年 5 月福建某市市民反对 PX 项目的 集 体 抗 议 活

动中 , 我们都看到了通讯网络和互联网络作为动员渠道

的核心作用 ; 最后 , 基层和地方政府及其 代理人的自我

利益取向 , 则为中国当代社会中怨恨的生产和解释 , 提

供了丰富的源泉。

$"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本身很可能无法对这些在现场被

卷入进来的“漂移分子”实施纪律控制 , 而缺乏了直接的

利益诉求 , 施展暴力所带来的情感宣泄 , 反而成为这些

“流动的参与者”最直接的心理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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